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报告期内未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

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回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0元（含

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蓝思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江 南

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

0731-83285010

0731-83285699

lsgf@hnlens.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周天舒

湖南浏阳生物医药园

0731-83285010

0731-83285699

lsgf@hnlens.com

300433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及行业地位未发生重大变动。公司是智能终端全产业链一站式精

密制造解决方案提供商，业务涉及智能手机与电脑、智能汽车与座舱、智能头显与智能穿戴、人

形机器人等产品的结构件、功能模组、整机组装等，涵盖玻璃、金属、蓝宝石、陶瓷、塑胶、皮革、

玻纤、碳纤维等材料，以及与之配套的辅料、工装夹具模具、生产设备、检测设备、自动化设备、

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系统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2024年末

81,016,048,312.53

2023年末

77,469,744,108.46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4.58%

2022年末

78,345,772,71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656,642,054.21

2024年

69,896,776,437.83

3,623,900,967.30

3,285,538,155.95

10,888,841,042.18

0.73

0.73

7.64%

46,338,988,644.91

2023年

54,490,733,538.84

3,021,340,311.13

2,245,531,016.47

9,300,199,131.87

0.61

0.61

6.69%

5.00%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8.27%

19.94%

46.31%

17.08%

19.67%

19.67%

0.95%

44,171,994,614.87

2022年

46,698,545,632.87

2,448,037,370.32

1,961,577,512.23

9,180,531,955.14

0.50

0.50

5.66%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第一季度

15,498,274,781.55

309,201,697.61

235,066,728.16

2,029,853,982.28

第二季度

13,368,374,072.74

552,060,234.59

427,686,492.21

1,337,864,008.50

第三季度

17,361,105,738.94

1,509,682,500.66

1,436,775,798.34

2,921,854,452.68

第四季度

23,669,021,844.60

1,252,956,534.44

1,186,009,137.24

4,599,268,598.7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长沙群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18,245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持股比例

56.28%

5.78%

111,470

持股数量

2,804,509,821.00

288,025,612.00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0.00

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数量

0.00

0.00

0

长沙领新产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
全合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商业模式优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湖南财信精进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3.94%

2.85%

1.10%

1.07%

0.69%

0.65%

0.53%

0.50%

上述股东中，蓝思科技（香港）有限公司与长沙群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控制的公司，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196,540,880.00

142,009,120.00

55,031,446.00

53,555,378.00

34,288,189.00

32,335,242.00

26,263,963.00

24,946,04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柏瑞沪深30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14,941,789

28,857,921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30%

0.58%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
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45,100

28,000

占 总 股 本
的比例

0.00%

0.00%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
持股

数量合计

34,288,189.00

53,555,378.00

占总股本
的比例

0.69%

1.07%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
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0

0

占总股本
的比例

0.0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2024年，公司的产业链垂直整合战略开始发挥成效，组装业务实现同比快速增长，导入了

更多自有上游外观件、结构件及功能模组，带动公司各条业务线全面增长。同时，公司深入降本

增效，深挖智能智造潜能，管理费用率同比下降0.63个百分点，销售费用率同比下降0.23个百

分点，财务费用率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加大，针对折叠屏手机、人形机器人、AI眼
镜、智能汽车、智慧零售、TGV通孔玻璃基板等领域开展了前沿研发，提前储备核心新技术，并

开始在一系列新产品上应用，研发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7.85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98.97亿元，同比增长28.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24亿元，同比增长19.94%；基

本每股收益0.73元/股，同比增长19.6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108.89亿元，同比增长

17.08%。公司主要业务板块发展情况具体如下：

（一）智能手机与电脑类

报告期内，智能手机与电脑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77.54亿元，同比增长28.63%。公司在玻

璃、陶瓷、蓝宝石、金属等外观件、结构件和功能模组领域稳居领先地位，并在整机组装领域获

得更多大客户的认可和信赖，导入了新品类和新项目，以组装为主的湘潭蓝思营业收入同比增

长97.42%。

（二）智能汽车与座舱类

报告期内，智能汽车与座舱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59.35亿元，同比增长18.73%。公司深耕

已有超过30家智能汽车客户的基础上，凭借全产业链垂直整合能力和全球化供应链布局，赢

得了更多业务机遇，中控模组、仪表面板、智能B柱与C柱、充电桩、座舱装饰件、无线充电模组

等产品保持较快增长，超薄夹胶玻璃取得突破，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单车价值量迎来提升。

（三）智能头显与智能穿戴类

报告期内，智能头显与智能穿戴类业务实现营业收入34.88亿元，同比增加12.39%。公司

研发和生产的外观件、结构件、光学镜片等部件在多款高端MR头显和AI眼镜产品上实现了应

用，并推进、完成了多款即将量产的新品研发，智能手表相关的玻璃、金属、蓝宝石、陶瓷等结构

件亦保持增长，智能穿戴类业务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四）其他智能终端

报告期内，其他智能终端业务实现营业收入14.08亿元，同比增加754.23%。该部分增长较

快，主要得益于公司发挥强有力的整机开发、精密制造、自动化整机组装能力，在短时间内为客

户实现产品从概念构想到大规模量产。同时，公司也通过导入更多自有零部件和功能模组，进

一步增强垂直整合能力，提高公司总体效益。

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ST工智 公告编号：2025-033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

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工智能”）于2024年4月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继续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

示性公告》，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4年度出现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

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

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示

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应当披露股票可

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如下表所示：

具体情形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
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
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勾）

√

√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了《股票上市规

则》（2024年修订）第9.3.1条（三）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

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于2024年5月6日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

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的内控报告被审计机构出具了否定意见。本事项触及《股票上市规

则》第9.8.1（四）“公司最近一年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或者

鉴证报告”的情形，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股

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

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

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公司2024年度出现上述规定所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二、重点提示的风险事项

1、2023年哈工智能对哈工成长（岳阳）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湖州大直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严格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及南通中南哈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采用权益法核算。这些企业账面存在大量权益性投资、大额往来款以及

大额增资意向金，且截至2023年12月31日尚未处置完毕。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确定哈工智

能是否有必要对上述四家股权投资平台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投资收益、其他权益工具

投资的核算作出调整，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尚未识别的重大关联资金往来。

2023年度，哈工智能高端装备制造（汽车焊装生产线）确认营业收入 215,339.80万元，确

认营业成本192,452.38万元，哈工智能公司采用时段法确认收入、结转成本，经查阅合同，约定

在最终验收合格并且双方移交签字之前设备毁损、灭失风险由哈工智能公司承担，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14 号一一收入（2017）》有关规定，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判断此类业务应按时点法以

终验收合格作为收入确认时点。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无法确认 2023 年度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存货、合同资产、应收账款等科目金额的正确性，也无法确认该事项对期初数据的影响金额。

基于上述原因，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涉及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表示意见的参股公司哈工成长（岳

阳）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湖州大直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南通中南哈工

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为待售资产，尚未交割；公司转让黑龙江严格供应

链服务有限公司应收的9,800万元股权转让款，已收回6,410万元，尚有3,390万元未收回。

2024年针对 2023年度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是否消除，需以年审会计师出具

的相关意见为准。

2、2023年哈工智能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如下重大缺陷：

如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亚会审字（2024）第 01370014 号）中“一、无法表示意见”所述，哈

工智能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及收入确认政策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以上缺陷对财务报表存在重大

且广泛的影响。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 ST工智公司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上述重大缺陷尚未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中。

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2024年公司采取了多项措施积极对内部控制进行了整改，2024年针对2023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否定意见所涉事项的影响是否消除或整改有效，需以年审会计师的审计意见为

准。

3、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了《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10），本次业绩

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初步沟通，具体财务数据仍需进

行审计后确定，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2024年审计报告

为准。如果公司202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或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报告，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具体相关风险详见公司于2025年

1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公司拟于2025年4
月28日披露《2024年年度报告》。

4、公司于2025年2月1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江苏监管局出具的《江苏证监局

关于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乔徽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5〕36
号）、《江苏证监局关于对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2025〕236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警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关于收到江苏证监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

5、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约披露日为2025年4月28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4
年年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内容详情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公司2024年年报编制及审计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4年年

度报告为准。在年度报告披露前，公司将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并在2024年度

报告预约披露日前十个交易日，再次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

者持续关注风险提示及审计进展公告。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11日、2025年1月23日、2025年2月14日、2025年2月28日、2025
年3月14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

告编号：2024-078）、《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000584 证券简称：*ST工智 公告编号：2025-034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4年年报编制

及审计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哈工智能”）于2024年4月3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继续实行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

示性公告》，公司股票于 2024年 5月 6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4年度出现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

的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披露了《2024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5-010），本次业绩

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与年审会计师进行了初步沟通，具体财务数据仍需进

行审计后确定，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的意见类型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2024年审计报告

为准。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一一业务办理》的规定，公司应当分别在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和十个交易

日，披露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进展情况，并说明相关情况。依据以上规则要求，与审计机

构：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交流沟通，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情况及最新审计工作进展情况如下：

一、2023 年度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的消除情况

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亚太会计

师事务所”）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告、内控报告分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和否定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4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董事会对财务报告非标准

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董事会关于2023年度否定意见内控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所涉事项进展

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2024 年12月18日、2024年12月30日分别召开第十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十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十二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会议审

议通过了《转让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转让公司持有的合伙企业

（岳阳成长）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转让参股公司股权收益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和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分别以人民币5,000万元、3,400万元

向深圳市长泽慧物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泽慧物润”）转让公司持有的湖州大直产业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湖州大直”）49.5%的出资份额（对应湖州大直85.747%
的权益 ）、南通中南哈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哈工”）40%股权；同

意公司以人民币2,500万元向深圳市烁今智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烁今智达”）转让公司

持有的哈工成长（岳阳）私募股权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岳阳成长”）33.1126%的出

资份额；同意公司、子公司上海我耀机器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我耀”）与北京零贰壹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零贰壹创投”）签署《债权债务重组、抵销及代为偿还协

议》，协议约定零贰壹创投以对公司的5,500万元债权代宁波延格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曾用

名：宁波延格管理（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延格”）偿还其欠上海我耀的9,800万元股

权转让款中的5,500万元。子公司上海我耀与深圳市长泽慧物润科技有限公司（又称“长泽慧

物润”）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上海我耀拟将其享有的宁波延格9,800万元应收股权

转款中的3,390万元债权以3,3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长泽慧物润，长泽慧物润同意受让该等债

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收到上述关联交易对手方以商业承兑汇票加现金的支付方式支

付上述交易部分款项。公司转让湖州大直应收的5,0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收到商业承兑汇票1,
950万元，已收回现金600万元；公司转让中南哈工应收的3,4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收到商业承

兑汇票3,400万元；公司转让岳阳成长应收的2,500万元股权转让款，收到商业承兑汇票1,275
万元，已收回现金120万元，公司转让黑龙江严格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应收的9,800万元股权

转让款，已收回6,410万元，尚有3,390万元未收回。涉及亚太会计师事务所无法表示意见的参

股公司岳阳成长、湖州大直及中南哈工三家企业为待售资产；商业承兑汇票是一种商业信用

的支付工具，存在不能按期兑付风险，交易结果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截至目前，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上述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

事项影响是否消除存在不确定性，具体以尤尼泰振青出具的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

告为准。

二、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及最新审计工作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11月 22日、2024年 12月 11日召开了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

及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

意聘任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尤尼泰振青”）为公司2024年度

审计机构，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1月16日披露的《关于拟聘请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174）、2024年12月12日披露的《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4-186）。

2024 年12月，尤尼泰振青审计项目组进驻公司开展审计工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管理层及审计委员会与尤尼泰振青已分阶段召开沟通会，就尤尼泰振青及相关审计人员的独

立性、计划的审计范围和时间安排、关键审计事项、审计进展等进行了沟通。目前，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编制工作及审计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审计机构正有序执行相应审计程序、获取

审计证据并进行审计底稿的编制、完善、汇总阶段。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2024年年报编制及审

计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2023 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需要以审计机

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为准。在重大会计处理、关键审计事项、审计报告出具时间安排等事项

上，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保持沟通，因审计程序尚未完结，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情况

最终需以年度审计报告意见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哈工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8日

蓝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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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

保留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职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股份总数

177,682,526股，增加 2023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已归属的 882,
000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已回购股份 2,904,150股后的总股本 175,660,376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0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神宇股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顾桂新

江阴市长山大道22号公司行政楼

0510-86279909

0510-86279909

sygf@shenyucable.com

证券事务代表

钱菁

江阴市长山大道22号公司行政楼

0510-86279909

0510-86279909

sygf@shenyucable.com

股票代码 300563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是专业从事高频射频同轴电缆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致力于打造成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射频同轴电缆行业的领先企业。自创立以来，公司始终专注于射频同轴电

缆制造本业，高度重视经营质量，紧跟行业发展的步伐，不断开发设计、高附加值新产品，完善

业务及产品体系，为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射频同轴电缆、

射频连接器和组件，包括细微射频同轴电缆，极细射频同轴电缆，半柔、半刚射频同轴电缆，稳

相微波射频同轴电缆，军标系列射频同轴电缆等多种系列产品。公司的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通

信基站、通信终端、航空航天航海、汽车通信、高端医疗器械、数据通信等领域。

（二）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

公司拥有较为完善的物料采购流程管理系统，为保证原材料的采购质量，公司根据采购作

业流程，由质量部和研发部对供应商的原材料进行测评，确定合格后列入公司合格供应商名

单；公司根据当期的生产计划制定采购计划，与合格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并通过采购订单形

式分批采购。对于生产用常规物料，公司根据生产计划与生产情况，进行动态备货；对于非常规

物料，公司根据客户订单进行采购；在原材料采购过程中质量部会对原材料进行抽检，以保证

每一批次的原材料都符合公司要求。

在采购价格方面，公司采购部门根据市场价格与供应商协商确定，同时，根据原材料市场

价格的变化，及时与供应商协商调整价格。在货款结算方面，公司在采购合同中订立了结算条

款，规定公司在收取货物并验收合格后的一定信用期内，按照议定价格结算并支付货款。

2、生产模式

采购部根据生产计划，计算用料需求，结合原辅料库存、各车间领用及申请采购情况，在询

价对比后选择合适供应商，负责各类物料的按时、保质、保量供应；生产部下属各生产车间按照

接收到的生产任务单，组织生产员工排班，负责原辅料的限额领料、现场生产秩序协调，并配合

质量部对各生产工艺的过程进行检验，同时将生产过程中的各种信息及时、准确地反馈到相关

部门；设备部负责生产设施、生产设备、生产工器具的提供、维修及管理，保障生产正常无障碍

进行；物流部负责在库管理、安全库存、领料出库等工作，同时负责产成品的入库、在库、发货管

理，并负责及时将各类单据、数据录入生产管理系统。

另外，生产部通过对部分生产设备进行调整，生产不同的射频同轴电缆，增加了公司的快

速响应能力，满足了客户多款式、急交货的个性化要求。同时，公司通过大量配置自动化、半自

动化机器设备，大幅提高了生产线的自动化水平，保证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为保证质量，公司产品的核心环节采取自行生产方式，但对色母加工、辐照等环节

采取外协加工方式。

3、销售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研发+设计+服务”的产品理念，并建立了客户需求、产品设计研发、产品生

产为一体的销售服务体系。公司一般通过市场调查选择行业内知名的下游客户作为合作对象

并寻求市场销售机会，下游客户在下订单前会依据与公司的商讨结论下发产品规格书，公司则

根据产品规格书的技术指标进行具体的产品研发，研发产品检测合格后，下游客户向公司采购

小批量产品进行评审，评审合格后下游客户与公司签订合同并开始要求批量供货。对客户实现

成功供货后，通过整理生产工艺流程，总结研发生产经验，建立相应产品技术文件，旨在为后续

同类型客户、同类型产品的研发提供技术基础，同时通过组织研发中心开展类似产品的后续改

进和研发，使得公司创新产品能紧跟下游产品的应用趋势，确保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业绩表现和产品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围绕射频同轴电缆产品开展业务，实现营业收入87,709.86万元，同比

上升16.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954.05万元，同比上升57.67%。主要业绩驱

动变化的因素为：

1、消费类电子天线射频同轴电缆作为公司重要产品之一，得到了联想、HP、Dell、SAM⁃
SUNG、华为、中兴、OPPO、VIVO、小米、海信、大疆等各终端品牌及各OEM厂商的承认，报告期

内，各大消费类电子市场开始回暖，笔电、手机等消费类电子品牌开始向AI新品研发投入，市

场对于射频同轴电缆的需求迅速爬升，随着未来AI PC、AI手机、WIFI7路由器、千兆光猫等市

场的快速增长，公司在这一块市场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2、在航空航天用射频同轴电缆及组件方面，成功开发出具有超低温度相位特点的微波射

频电缆，对稳幅稳相高频电缆进行性能升级，实现进口替代，并在多个型号设备上获得多家重

要客户的批量采购。产品应用范围覆盖了卫星通信、雷达系统、导航设备、无人机等领域，为航

空航天航海设备的信号传输提供了关键支持。

3、在高端医疗器械用线缆系统方面，公司在医疗行业的主要产品包括线缆及线缆组件，广

泛应用于影像医学领域，尤其是超声与内窥镜技术。在超声影像领域，公司成功开发了用于高

端体外超声探头的细极细低电容线缆。同时，介入类超声产品（如 ICE探头）所需的极细微线缆

及其组件也已获得客户认可，使公司产品成功进入心血管诊疗领域。在内窥镜影像领域，公司

持续开发高性能线缆产品，在满足客户严格性能要求的同时，不断缩小产品外径，以满足市场

对一次性内窥镜日益增长的需求。目前，公司的一次性内窥镜线缆组件出货量持续攀升。2024
年2月公司于深圳成立子公司，进一步强化在医疗器械领域的研发和市场拓展，未来将持续受

益于国产替代趋势及老龄化带来的医疗设备需求增长。

4、在汽车通信传输部件用线缆方面。随着智能驾驶和车联网技术的普及，车载智能化程度

提升将显著增加对射频同轴电缆的需求，公司持续配合客户开发新产品，以适应市场需求。公

司生产的汽车通信传输部件用线缆Karble系列主要是各类通信数据线缆，包括同轴结构类和

复合结构类。目前已经开发成功并投入批量生产的汽车线缆产品系列包括：车载Fakra同轴线

缆，车载以太网线缆，车载屏幕用极细同轴复合线缆，车载HSD系列线缆，车载TYPEC系列线

缆等。产品应用于车载主控屏幕、倒车影像、Wi-Fi、蓝牙、激光雷达、车载多媒体等信号的传

输。公司已与多家汽车电子设备厂商合作，产品进入汽车电子供应链，逐步扩大市场份额，目前

公司客户所服务的终端客户厂商包括宝马、长安、丰田、理想、零跑、奇瑞、蔚来等国内外知名品

牌，正量产交付并持续配合开发新产品。

5、在通信终端用高速数据线传输线方面，目前公司高速数据线业务稳定，产能利用率较

高，已实现USB4、Thunderbolt4、光电复合线，DAC高速数据线持续量产，在应用于大数据存储、

云端数据存储、伺服器数据传输方面的中高频高速线缆、工业数据传输线缆方面取得突破，形

成多品种、定制化、特色化高速数据线产品系列，目前在以AI服务器为代表的高端服务器市场

需求激增，人工智能带来巨大算力的需求下，高速数据线仍将保持高速成长的状态，公司通过

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研发，扩充产能并配合客户的下一代产品开发，成为AI服务器高速数据

线的重要供应商，受益于全球AI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多元化布局，公司已成为国内射频同轴电缆品种较为齐全，且具有

较强品牌影响力的生产企业，尤其在智能手机、笔记本等终端消费电子市场上，具备了较高的

市场份额，建立了稳固的竞争优势。公司将坚持射频同轴电缆主业，积极推进公司战略，使公司

成为全球射频同轴电缆领域具有强大品牌影响力的领军企业。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1,314,161,240.83

1,050,525,111.17

2024年

877,098,591.07

79,540,451.02

38,116,728.03

94,294,807.82

0.45

0.43

7.51%

2023年末

1,284,252,209.36

1,030,970,734.62

2023年

755,008,076.96

50,446,503.43

45,055,888.71

-3,119,536.88

0.28

0.28

5.12%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33%

1.90%

本年比上年增减

16.17%

57.67%

-15.40%

3,122.72%

60.71%

53.57%

2.39%

2022年末

1,327,333,337.69

965,228,488.66

2022年

768,358,610.53

43,200,529.13

38,265,880.73

49,672,914.45

0.24

0.24

4.54%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第一季度

185,965,612.00

50,239,368.19

7,466,434.68

第二季度

207,831,453.95

6,975,138.86

7,399,560.64

第三季度

248,710,833.44

10,147,686.70

10,359,708.52

第四季度

234,590,691.68

12,178,257.27

12,891,024.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588,704.21 7,777,754.18 25,454,649.45 12,473,699.9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任凤娟

汤晓楠

汤建康

江苏特味浓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姜红华

徐永生

庄清进

江阴市港汇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航机
遇领航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45,229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44,79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20.48%

16.83%

3.30%

1.00%

0.77%

0.44%

0.40%

0.35%

0.33%

0.28%

公司实际控制人任凤娟与汤晓楠为母女关系、汤建康与汤晓楠为父女关系、
汤建康与任凤娟为夫妻关系；另外，任凤娟还持有港汇科技98.67%股权；除此
之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一致行动人。

持股数量

36,392,600.00

29,906,000.00

5,863,670.00

1,771,734.00

1,366,566.00

790,360.00

717,000.00

624,000.00

592,100.00

500,000.00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7,294,450.00

22,429,500.00

4,397,753.00

0.00

0.00

0.00

0.00

0.00

438,190.00

0.00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年度经营目标开展工作，公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其他重

要事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4年年度报告》。

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晓楠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神宇通信科技股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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